
案例五：江苏省南京市李某某涉嫌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没有正当职业和收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其发现不少中

小学开展线上教学，老师和家长缺乏沟通，遂打算模仿网络媒体中报道的行骗方法。此后，李某某先后购买 3 部

手机，注册多个 QQ 号，购买用于收款的微信账号，并实施网络诈骗行为。李某某以“班级群”为关键词大面积

搜索教学群，并以学生家长的名义骗取老师信任，在获准加入班级群后，将自己的昵称、头像修改成和任课老师

相同的样式，随后在群内冒充任课老师发布信息，以缴纳相关网课培训费用、教材费用等事由，要求班级群内的

家长扫码缴费。 

2020 年 2 月 13 日，李某某通过上述方式加入南京市江宁区某小学英语复习 QQ 群，随后立即将自己的昵

称、头像修改成和任课老师相同的样式。李某某通过观察发现，早上九点这个时间段任课老师很少出现，正是他

作案的“大好时机”。他在群内以任课老师口吻发布信息称：为保证疫情期间教学质量，教育局将在复课后第三

周统一组织校外辅导员进行培训，相关费用为 1300 元。李某某同时在群内发布微信二维码，要求每位家长扫码

付款，有两名家长在诈骗信息发布后不久即添加了李某某提供的微信好友。为了达到快速作案、快速撤离的目的，

李某某又在微信上扮演负责此次校外教学的辅导机构老师，要求学生家长提供孩子班级和姓名，假意为其进行收

款登记。两名家长信以为真、打消顾虑，各向李某某转账 1300 元。收到转账后，李某某按照“小额、多笔、快

速”的作案方式，立即删除微信好友并退出班级群。两名家长在继续咨询时发现自己已被对方从好友名单中删除，

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在接到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案情通报后，迅速提前介入。经审查发现，疫情期间，

李某某使用的多个微信号、QQ 号被苏州、青岛、余姚等多地家长举报。经梳理涉诈骗警情，对比犯罪嫌疑人银

行账户资金流入细节和被害人受骗日期、金额、地区，查实诈骗金额 7128 元。江宁区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还发

现，2 月份以来李某某所使用的银行账号中另有 30 余笔小额资金频繁流入，单笔金额从数百元至千余元不等，

可能还有其他犯罪事实，据此向江宁分局提出继续侦查的相关意见。 

2 月 15 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广西被抓获归案并被刑事拘留，次日移交南京公安机关。2 月 26 日，南

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李某某涉嫌诈骗罪向江宁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 月 27 日，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李某某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